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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桃江县农村集中供水价格的通知

桃江县农村集中供水各水厂:
为规范我县农村集中供水价格，维护供水和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的《湖南省农村集中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（湘发改价商〔2015〕523号）、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《桃江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》（桃政办发〔2016〕45号）、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《桃江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桃政办发〔2019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厂生产经营现状，按照补偿成本、保本微利、优质优价、公平负担的原则，通过测算供水成本、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，经县发改局、水利局会商并报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我县农村集中供水价格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整体目标
农村饮水安全是一项惠民生、赢民心的重大民生工程。各乡镇(社区)及有关部门要准确把握当前农村供水工程主要矛盾变化,全面推进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,转变农村居民用水习惯,培养有偿用水、节约用水意识,促进工程长久良效运行,保障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。
二、供水类别
农村集中供水按供水用途分为居民生活用水和非居民生活用水。农村居民居家生活、学校(幼儿园)、医疗机构、社会福利单位用水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,其他用水执行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。
三、定价原则
(一)农村集中供水原则上同一个县（市、区）有多个供水工程的应尽可能执行相同水价,情况特殊的也可按单个供水工程核定水价。
(二)农村集中供水实行分类水价,按供水用途分为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和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。居民居家生活、学校(幼儿园)、医疗机构、社会福利单位用水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,其他用水执行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与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比价系数为1:1.2。
(三)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价应根据国家政策,按照补偿成本、合理受益、节约用水、公平负担的原则核定。
四、供水价格
我县农村集中供水取水方式主要为重力自流，部分为深井提水或泵站取水,通过综合测算:
1、重力式自流到户根据供水规模,居民用水价格为1.5-2.30元/吨区间。
2、以深井或泵站提升为主要水源取水的供水工程根据供水规模，居民用水价格为2-3元/吨区间。
   以上水价为我县范围内“千吨万人”供水工程（不含灰山港镇克上冲供水工程和马迹塘供水工程）的指导价格，其他供水工程水价可按不高于“千吨万人”同类型供水工程的标准执行，也可由各乡镇、村委会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科学合理确定水价。
五、减免政策
农村集中供水单位应对农村五保户、低保户入户管网建设费及每户月4立方米的水费实行免费政策，供水单位由此减免的费用由运行单位按年度统计，向所在县（市、区）镇（乡）政府申请补贴。
六、收费方式
(一)农村集中供水原则上由供水单位直接收取水费。需委托其他单位、中介组织或个人代收水费的,被委托人在收取水费时应向用户出示委托证明。未出示委托证明的,用户可拒交水费。代收手续费为代收水费额的3-5%,具体标准由供水单位与代收人协商确定。
(二)供水单位应为用户安装计量水表,实行按月、按季或按年抄表收费。各类水费按人民币结算计收,供水单位收取水费必须开具合法的统一票据。
七、价格公示及监督
农村集中供水各水厂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将供水价格、计收形式、减免政策、价格投诉电话12315等进行公示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不得加收公示之外未经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任何费用。
此价格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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